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厶 ▲

慕
容
冲
大
叫
道
：
「不
管
何
人
。凡
是
娶
到
秘
魔
自
的
都 

捉
了
再
說
！J

李
天
揚
利
祿
心»
。目
前
新
君
即
位
。他
也
要

j
巴
結
魏
忠
賢
以
保
官
職
。當
下
面
色
一
變
。道
：
「委
屈
龍
兄. 

厶
。請
隨
小
弟
到
錦
衣
衛
去
！
」龍
嘯
雲
大
怒
。斥
道
：
「好
個 

0
不
知
羞
恥
的
奴
才
。綺
貿
眞
是
嫁
錯
了
你
。
」李
天
揚
和
龍
嘯 

『
雲
未
有
嫌
隙
。這
盼
放
下
面
子
。
一
聲
冷
笑
。揮
剣
向
龍
嘯
雲 

-
刺
去
。兩
剣
一
交e
當
的
一
聲
。震
得
虎
口
發
熱
。

2

龍
嘯
雲
這
麽
多
年
在
峨
婦
山
勤
修
苦
練
。武
功
非
同
小
可 

"
。廿
年
之
前
。李
天
揚
功
夫
比
他
高
而
八
一•
却
已
是
相
彩.見
拙
。 

一
石
沿
衝
上
助
俄
。李
申
時
拔
剣
擋
着
。李
天
揚
結
這
少
年
面
貌 

亠
。似
是
在
那
兒
見
過
一
般
。不
如
怎
的
。
一
陣
寒
意
直
透
心
頭

正
想
喝
問
是
誰
。慕
容
冲
與
金
獨
異
身
形
迅
疾
。倏
忽
之
間

。
厶
。已
從
山
我
上
衝
到
！

第
十
六
回 
父
子
喜
相
逢 
指
揮
解
甲 

忠
奸
難
並
立 
經
畧
歸
農
济

「這
女
娃
子
是
白
石
道
人
的
女
兒
。可
不
能
看
to 送
了
性
命
。
『 

」
又
想
道
：
「我
和
白
石
道
人
乃
是
郞
舅
至
薫
。這
事
也
不
便 " 

讓
慕
容
冲
知
道6
」何
萼
華
剣
迂
凌
厲
。刷
时
兩
剣
。剌
傷
了 

一 名
術
士
。李
天
揚
大
叫
道
：
「讓
我
拿
她
一
。
」揮
剣
直
取
萼" 

華
。何
萼
華
不
知
他
的
用
意
。又
恨
他
令
姑
断
受
苦
。也
就
不
一 

顧
什
麽
情
面
。劍
訣
一
領
。1
招
一
玉
女
投

"<-"
」
。刺
肩
MII腕
~ 

。又
狠
又
疾
。李
天
揚
猝
出
不
意
。幾
乎
吃
宣
。可
是
他
的
武 
一 

功
倒
底
比
何
萼
華
高
妬
許
多
。横
剣
一
撞
。一
把
何
萼
華
剣
勢
阻 
丁 

止
。順
手
將
剣
一
推
。把
何
萼
海
追
出
幾
步
一
。趁
她
身
形
未
穩
「 

。
一  

瘢
而
前 e
將
她
一 
把
抓
了
過
來
。迅
JIL 點
了
她
的
麻
穴
。- 

李
申
時
見
狀
大
驚
。奮
力
殺
退
身
前
衛
士 4
趕
來
搶
救
。 

) 

李
犬
揚
休
妻
再
娶
之
時
。李
申
時
不
孤
三
歲
。何
綺
霞
不" 

願
他
受
後
母
虐
待
。離
異
之
後
兩
年
。就
叫
哥
哥
我
甥
兒
帶
出 
一 

。抱
上
為
山
。
一別十一五年。父
子
相
逢"
各
不
相
識
。可
是~ 

剛
才
李
天
揚
和
龍
嘯
雲
鶏
期
之
時
。嘈
雜
弊
中
。李
申
時
却
隱 - 

隱
聽
得
師
傅
說
出
「綺
霞
」
二
字
。心
想.
一
怎
麽
師
傅
對
陌
生~ 

人
道
我
母
親
。抑
剣
殺
夾
。抬
頭 
一
望
。札
人
竟
和
自
已
面
貌- 

相
似
。心
中)
陣
寒
璇
。壬
竟
軟f
。为
産
一
名
衛
士 
認
轉~

六 
一 年
農
曆
新
年
慶
會5

業
經
組
織
委
員
會 

。籌
備
一 
切
。並
依
照
金
年
推.銷
獎
券
爲
籌 

観
方
法
。現
該
會
宣
佈
歯
苜
券
。

首
獎
爲
一
九
六
一 

■■$■--福
特
廠
「火
干
」 

牌
四
門
汽
車
二
一
獎
爲
封
値
三
百
元
、二十一 

三
寸
傳
眞
機
。三
獎
貫
直
値
二
亘
兀
。白金一 

鑽
石
戒
指
。四
獎 S
價
临
一 
互
五
十
元
。名 

廠
手
錶
。五
獎
爲G
E
  

e-塵
機
。第
六
至
十 

獎
每
收
昔
機
一
座
。
一

。其
罐
護
律
師
梁
肅
戎
之
辯
護
意
旨
狀0
就
法
律
觀
黏
。提
出
辯
護
；
而
雷
震
本
人
自
撰. 

之
申
請
覆
判
理
由
書
。亦
就
事
實
觀
點
。提
出
解
釋
。其
需
覆
判
時
充
分
澄
清
者n
應
有 

兩
點
：一

、雷
震
與
那
子
英®
質
問
題
。

二
、善
意
及
具
有
建
設
性
之
批
評
。在
何
種
條
件
下
。而
被
認
爲
「構
成
有
利
於
扳 

徒
宣
傳
罪
」問
題
。

就
第
一
點
言.•
劉
子
英
之
自
白
書
。旣
爲
雷
震
判
刑
之
主
要
根
據
。則
該
自
内
書
是 

否
完
全
與
事
實
相
符
。仍
應
予
以
相
當
調
査
。並
盡
力
能
使
之
對
質(
藉
而
發
現
或
補
充 

事
實
之
眞
相
。始
足
以
服
雙
方
之
心
惟
本
案
初
審
旣
未
使
二
人
對
質
。今
覆
判
之
時
。亦 

仍
不
使
二
人
鬱
質
。非
但
當
事
人
憤
懣
難
平
。即
局
外
人
亦
難
安
緘
默
也
。 

就
第
二
點
言.•
文
字
批
期
政
治
是
否
即
修
成
罪
行
爲
一
點
。僉
認
爲
應
重
視
兩
大
原 

則
：第一 
作
者
行
文
本
意
。是
否
以
有
助
敵
人
及
順
覆
政
府
爲
目
的
？
第.二
。作
者
行
文 

所
引
據
之
事
實
。是
否
係
屬
虛
構
？
就
前
者
言
。檢
討
判
决
書
所■

氏
構
成
犯
罪
之
做 

文
。其
內
容
均
係
根
據
事
宜
。指
出
铸
弊
。而
提
積
極
性
之
建
議
。文
字
容
有
過
激
。但 

命
意
純
在
救
國
。今
覆
判
書
中
不
迹
作
者
原
心
。只
偏
於
斷
章
取
義
。作
爲
判
罪
之
論
據 

。實
亦
極
難
使
人
折
服
。

吾
人
現
僅
就
上
述
兩
點
提
出
研
究
。容
當
於
覆
判
書
全
文
登
完
後
。再
試
檢
討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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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m聾
啞
失
明
得
償
十
萬
元
一 

羅
省
電
。西
人
乞
一
當
。年
四
十
二
歲
。 

自
少
聾
啞
。且
盲-
目一。前
因
交
通
失
事
。
一 

錯一 
汽
車
所
撞
。使
其
貪
存/
二
目
亦
失
明 

。其
嗅
亦
吿
消
失
。昨 8
勝
訴
。結
栗
收
到
」 

賠
歟
共
計
十
禹
元
。乞
一
當
原
以
要
求
賠
償

1  

百
萬
元
。後
經
調
解
诫
至
十
萬
元
。高
等
法 

官
波
第
斯
當
即
批
准n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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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
路
中
莘
會
館 

明
年
度
民
選
董
事
揭
曉 

舍
路
訊
。本"

華
會
館
。於
本
月
五 

R
下
午
七
時
。在
該
會
館
當
衆
開
票
。選
出 

明
备
正
式
董
事
廿4
名
。候
補
城
事
四
名 

C

正
式
董
事
芳
名
錄
后
。陸
鴻
廣
。陳
玉
鈿 

。李
永
存
。余
烱
富
。陳
贊
文
。雷
法
賢
。 

蔡
燦
琼
。周
少
平
。差
李
華
。方
照
良
。曾 

添
。胡
進
培
。陳
玉
堂
。曹
紫
樞
。胡
院
。 

伍
尙
宋
。劉
瑞
慶
。伍
樂
天
。陳
作
襟
。陳

*96*6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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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
港
報
界
亂
者
：
一 

廿
五
人
抵
大
埠 

大
埠
訊e
頃
據
總
領
事%
消
息
。英
國 

魔
航
空
公
司
創
辦
香
港
至
美
噴
射
航
線
。 

其
首
架
寶
鷹
七
零
七
式
班
機
上
星
期
日
上
午
一 

十̂
 許
飛
抵
三
凡
市
機
塲
。載
來
香
港
記
者 

廿
五
名
。包
括
華
僑
日
報
鷹
經
理
岑
維
休
。 

工
商
報
總
經
理
胡
秩
五
。工
商
晚
報
記
者
唐 

碧
川
及
何
文
發
。

t
z
l
$

0
如
刊
登
賀
年
名
柬
者 

請
早
通
知
 

敬
布
者.•
春
囘
大
迅
。行
篇
年
。向
來 

各
埠
社
團
商
店
及
私A
。多
有
具
名
賀
年
。 

登
諸
報
章
。如
有
上
项
惠
顧
者
。請
於
本
月 

廿
五B
以
前
。到
社*
約
。以
便
早
日
排
版 

。特
此
奉
告
。希
爲
一

公
鑒

大
漢
公
報
社
謹
啓 

\
f
t
4
/
t
4
/
r
\
1
t
1
 

»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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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李
天
揚
心
道
：~

676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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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要
于
生
著•
叩 

李
申
時
何
萼
華
一
一
人
也
已
和
衛
士
交
上
了
手

6
麻
逵
。雷
法
傑
。
伍
仕
培0
部
宗
療(&
3
 

議
兩

—
數
械
？
 1
 累
#B

據 $
 

或
至
席
热
票
决
芸
之
漆
中̂

爲
歯
豪
一 

*--)
。候
補
董
事
芳
名
也
下
。施
曇
。景
新 

-- 
駱
榮
欽
。該
會
館
盜
《
奉
片
十
文
下
宀 

八
時
。由
民
選
正
式
董*

0.-,廠
金
各
備
解
际 

.派
之
明
年
度
价
席
代
武.超
絵
董
等
會/ 
然
後

—略
論
雷
震
案
之
覆
制
一

，冷 
明
・
： 

鹏
(
雷
靈
奚
聲
請
覆
判
之
結
果
。業
經
國
防
部
高
等
覆
判
局
定
識
。仍
維
持
處
有
期
従
刑 

•
十
年
之
原
判
。惟
馬
之
肅
罪
刑
部
份
取
銷
。改
判
交
感
化
三
年
。

關"
覆
判
局
之
覆
判
判
决
書
。業
經
台
北
發
表
。書
內
主
要
判
决
理
由
。貫
雷
震
明 

知
劉
子
英
真
共
諜
而
不
吿
密
檢
舉
。及
連
績
發
表
有
利
於
敵
之
宣
傳
文
字
。企
圖
傾
覆
政 

府
。均
屬
事
證
確
鑿
。原
判
論
處
。並
無
違
誤
o',其
所
聲
辯
。殊
不
足
取
。故
維
持
原
判 

云
。匕

述
才
覆
判
判
决
理
由
。其
是
否
足
使
當
事
人
心
悅
誠
服
以
服
刑A
又
是
否
使
fc
人 

佩
其
大
公
平
正
而
深
感
司
法
之
神
聖
。想
明
智
正
義
之
士
。內
心
自
有
見
解
。 

惟
僉
認
此
案
之
辭
生
。轟
動
國
際
。遐
邇
均
知
。且
當
事
人
不
服
原
判
。聲
請
覆
判

互
選
各
部
職
員
云.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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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埠
農
曆
耕
年
慶
會 

宣
吿
數
蜂
獎
口   

ml

;

1.

大
埠
訊
。
中
華
總
商
會
。(
定
於
明
年
西
 

曆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至
三

4 -
六   

9...
舉
行
。
一
九

李
天
揚 
{111身
一
劍
。閃一

次
。讓
慕
容
冲
來
奉
敵
人
。

刀
背
。在
他
剣
上
一
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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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際
此
冬
季
年
豪
寶
桑
爵
備
赢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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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 萌腰袋庄涯五磅底養蛙験美麗雅觀理以發 

二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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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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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海
開
來
蘇
瑞
用
滋
母
養
即
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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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)
九六二 
年
四
月
十
四8
期
山
號

2  

一
For 

七
月
八
日
導
華
輪#
 

«",
此
外
並
得
委
態
代
理
各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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